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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黄旭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共826人， 代表股份964,688,7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0%。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804,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823人，代表股份963,884,4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37%。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共822人，代表股份35,731,7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关于发行中票及超短融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53,037,7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22％；

反对2,242,2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4％；

弃权9,408,7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4％。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关于拟变更董事并调整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53,891,8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08％；

反对1,402,3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4％；

弃权9,394,5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4,934,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833%；

反对1,402,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47%；

弃权9,394,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92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杨锐、刘晓旭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披露和依程序

规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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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9月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第十届董事会

第1次临时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在武汉市中信泰富大厦38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公司现有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蔡卫东先生主持， 会议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蔡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长，选举姚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

司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发展与科技创新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人

员配备方案如下：

1、董事会战略发展与科技创新委员会：

蔡卫东先生（主任委员）、姚可先生、刘巧云先生、徐永涛先生、浦洪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徐永涛先生（主任委员）、刘巧云先生、浦洪先生、李海波先生、张秋玲女士；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刘巧云先生（主任委员）、徐永涛先生、浦洪先生、李海波先生、李燕辉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浦洪先生（主任委员）、刘巧云先生、徐永涛先生、张秋玲女士、贾嘉先生。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丁贵宝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丁贵宝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胡冯娇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胡冯娇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王东川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王东川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

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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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中信泰富大厦38楼航锦科技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蔡卫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32人，代表股份187,232,33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85%。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67,27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192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629人，代表股份119,960,3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1758%。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计628人，代表股份20,960,3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5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86,631,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93％；反对568,8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8％；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82,75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99％；反对4,440,42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16％；弃权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82,759,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10％；反对4,440,12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15％；弃权3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2,756,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95％；反对4,443,42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32％；弃权3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73％。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82,749,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55％；反对4,448,12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7％；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7％。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蔡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6,537,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7％；反对657,0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9％；弃权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0,265,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6837％；反对65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45％；弃权3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8％。

蔡卫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姚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6,532,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1％；反对661,7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4％；弃权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0,260,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6599％；反对66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69％；弃权3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2％。

姚可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海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6,537,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7％；反对657,0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9％；弃权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0,265,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6837％；反对65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45％；弃权3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8％。

李海波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秋玲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6,53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6％；反对656,7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7％；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0,26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6828％；反对65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31％；弃权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

张秋玲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燕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6,53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6％；反对657,0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9％；弃权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0,26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6828％；反对65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45％；弃权3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7％。

李燕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应选人数3人，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5.0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徐永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4,758,54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8,486,546股。

徐永涛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巧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4,375,65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8,103,656股。

刘巧云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浦洪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84,422,344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8,150,344股。

浦洪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20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2025年8月30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20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春明、朱文嘉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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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具体成员

如下：

1、非独立董事：蔡卫东先生（董事长）、姚可先生（副董事长）、李海波先生、张秋玲女士、李燕辉先生

2、独立董事：徐永涛先生、刘巧云先生、浦洪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贾嘉先生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及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且三名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以上人员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要求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

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3）和9月16日披露的《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发展与科技创新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发展与科技创新委员会：

蔡卫东先生（主任委员）、姚可先生、刘巧云先生、徐永涛先生、浦洪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徐永涛先生（主任委员）、刘巧云先生、浦洪先生、李海波先生、张秋玲女士；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刘巧云先生（主任委员）、徐永涛先生、浦洪先生、李海波先生、李燕辉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浦洪先生（主任委员）、刘巧云先生、徐永涛先生、张秋玲女士、贾嘉先生。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永涛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上述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丁贵宝先生

2、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胡冯娇女士

3、董事会秘书：王东川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审计委员会

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东川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27-82200722

传真：027-82200882

邮箱：zqb@hangjintechnology.com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627号中信泰富大厦38楼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1、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何莹女士、邵自威先生，独立董事董恺瀚先生

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上述人员在其董事任职期间，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

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不设监事会，此后，高志朝先生、陈敏女士、应莹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郭洪彬先生、胡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3、因任期届满，慕继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慕继红女士任职

期间，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何莹女士、邵自威先生、董恺瀚先生、高志朝先生、陈敏女士、应莹女士、胡川先生、郭洪

彬先生、慕继红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丁贵宝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1年8

月至2014年6月，历任江苏太白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4年7月至2015年8

月，任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11月至2018年6月，任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2018年7月25日至2021年3月15日任航锦科技董事，2018年7

月起至今担任航锦科技总经理。 丁贵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75,000股。

胡冯娇女士，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2月出生，湖北黄冈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

资产评估师，会计师，拍卖师。 历任黄冈市会计管理局副主任科员；驻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财政特派

员；黄冈市非税收入管理局纪检监察员；黄冈市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主任；黄冈市财政局部门预算编审中

心主任；黄冈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黄冈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5年1月27

日起至今担任航锦科技副总经理。 胡冯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王东川先生，汉族，中国国籍，1982年11月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研究生学历。 历任嘉实基金行业分析师；华夏人寿保险权益投资中心行业分析师；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权益投资中心行业分析师、投资经理；2021年8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东川先生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票。

丁贵宝先生、胡冯娇女士、王东川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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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

致同意选举贾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贾嘉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

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贾嘉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

贾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选

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贾嘉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8年2月出生，湖北钟祥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注册会计师。 2011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分行计划财会部、湖北银行总行计划财务

部、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曾任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总经理，

现任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贾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贾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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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

可能存在因股价低于1元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2025年9月15日收盘价为0.95元/股，

低于人民币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2.1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

条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 2025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号），认定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2020-2023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股票2025年9月15

日收盘价为0.95元/股，低于人民币1元。 如果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

元”的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B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

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披露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直至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情形

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先达到的日期为准）。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三、公司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

2025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号），认

定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2020-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事项触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可能被实施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4）。 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7月14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如根据中国证监会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 � � � � � �证券简称： ST金鸿 公告编号：2025-077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9月15日 下午2: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

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召开地点：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股1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郭韬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1、现场出席与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2,262,667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80,408,797股的22.378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0,900,644股，占本次会

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

362,023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99%。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11,363,523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1%。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李果律师、炼峻玮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1,423,2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7%； 反对219,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弃权6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24,1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6132%；反对21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07%；弃权62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56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果律师、炼峻玮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签字盖章页；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17� � � � � � �证券简称：国网英大 公告编号：临2025-028号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英大国际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39,566,9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38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杨东伟先生主持。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董事会秘书张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043,035 93.4257 23,115,348 6.3509 813,200 0.2234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046,104 99.9665 717,742 0.0158 803,100 0.017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4,867,564 99.2356 33,899,382 0.7468 800,000 0.01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35,115,684 59.4735 23,115,348 39.1492 813,200 1.3773

2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57,523,390 97.4242 717,742 1.2156 803,100 1.36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747,

456,382股份、关联股东南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28,138,981股份，依法回避表决；议案1为特别决

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杰利、刘川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信通 公告编号：2025-118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街26号院1号楼中海大厦CD座1236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2,634,6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37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义祥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部分监事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陶恒亮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广东华商（长沙）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亿阳信通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827,892 97.6739 6,774,623 2.3150 32,101 0.0111

2、议案名称：《亿阳信通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751,792 96.9645 8,776,023 2.9989 106,801 0.036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亿阳信通关于终

止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45,008,576 86.8634 6,774,623 13.0745 32,101 0.0621

2

《亿阳信通关于取

消监事 会 并 修 订

〈公司章程〉及相关

议事规则的议案》

42,932,476 82.8567 8,776,023 16.9371 106,801 0.20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长沙）律师事务所

律师：宁华波、陈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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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双营西路79号院29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普通股股东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9,134,1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9,134,1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81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81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利虔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

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75,556 99.7029 8,451 0.2292 2,500 0.0678

2、议案名称：《关于与东方妍美（成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226,642 99.8755 7,751 0.0941 2,500 0.030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155,

556

99.0612 8,451 0.7245 2,500 0.2143

2

《关于与东方妍美 （成

都）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56,

256

99.1212 7,751 0.6645 2,500 0.21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 1利虔、刘宇晶、广州正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海

达明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海达睿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海达睿盈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杭州汇普直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议案 2利虔回避。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梦源、曹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